附件2：
济南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食药安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落实办公室各项职责；组织开展事故调查；收集信息，分析动态；组织、指导、监督、协调事故应急处置及责任调查处理工作。
    二、市委宣传部：负责会同市委网信办、市食药安办制定食品安全事故舆论引导工作方案，指导事故调查处置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组织媒体做好新闻宣传报道，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管理和网上舆情研判。
    三、市委台港澳办：负责协助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做好涉台港澳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置工作。
    四、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粮食收购、储存环节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发生的粮食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粮食；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粮食依法处理。
    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助乳品、转基因食品、酒类和食盐等特定食品工业中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六、市教育局：协助有关监管部门对学校食堂、学校内食品经营单位发生的或学生在校集体用餐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及组织应急处理。
    七、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和协调对食品安全事故中涉嫌犯罪行为的侦查工作；加强对食品安全事故现场的治安管理，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八、市民政局：负责协助做好受食品安全事故影响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
    九、市财政局：负责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等工作所需资金的保障和管理，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建筑工地食堂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十一、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和督促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环境污染事件的事发地政府开展污染处置；对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十二、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协助提供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道路交通运力保障。
    十三、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地产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事故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参与开展地产食用农产品相关监测和风险评估；参与农药、兽药等引起食品安全事故中地产食用农产品来源的调查；协助有关部门处理由地产食用农产品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
    十四、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负责组织、指导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十五、市商务局：负责组织食品安全事故引发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时的应急供应工作；协助商贸流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十六、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参与指挥部办公室工作；组织医疗救治、协调现场处置及有关技术调查，开展相关监测，分析监测数据；提供相关标准解释；组织开展相关检测和风险评估，提出评估结论。
    十七、市市场监管局：负责食品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事故中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对涉及食品商标侵权及虚假广告违法行为实施调查处置；负责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调查处理，并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十八、市民族宗教局：负责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山东省清真食品管理规定》规定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十九、市文化和旅游局：协助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涉及旅游的有关食品安全事故进行应急处理。
    二十、市外办：负责协助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做好涉外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工作。
    二十一、泉城海关：负责对进出口环节及涉及国境口岸食品造成安全事故中的违法行为实施调查处理，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